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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一、背景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凯龙股份”）于

2016年7月7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拟参与投资设立并购基金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6-042）。公告指出：公司与富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农

谷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深圳国安精密机电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湖北富鼎凯龙

新能源汽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富鼎凯龙”）。基金投

资方向主要投资于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下游的优质项目，重点投资于具有新能源

汽车关键核心技术并可实现产业化的项目。基金退出方式为基金所投资的标的公

司股权以上市公司收购为主要退出方式，凯龙股份对于标的公司具有优先收购权。 

二、重大事项进展  

近日，公司第一大股东湖北省荆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市国资委”， 持股比例为 16.72%）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第二大股东

邵兴祥（持股比例为 15.99%）共同承诺：在标的公司截至2018年12月31日累计

实现净利润不低于25000万元，其中：2017年12月底实现净利润不低于8334万元，

2018年1-12月累计实现净利润不低于16666万元，且标的公司实际运营方深圳国

安精密机电有限公司承诺标的公司2019年--2021年期间每年净利润增长不低于

20% ，即2019年净利润不低于20000万元、2020年净利润不低于24000万元、2021

年净利润不低于28800万元的前提下，市国资委、邵兴祥双方共同促使凯龙股份

以市场公允价格收购富鼎凯龙所持有的标的公司全部股权。凯龙股份收购预案公

告时间应不晚于2019年6月30日，市国资委、邵兴祥双方承诺上述收购事项在董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事会和股东大会表决时，市国资委、邵兴祥双方所委派的代表对相关议案均投赞

成票。市国资委、邵兴祥双方任何一方委派代表未投赞成票，造成该等收购预案

未能获得通过，则未投赞成票的一方或双方应当向富鼎凯龙支付违约金，违约金

金额为富鼎凯龙各有限合伙人应获取的预期（固定）收益总额。 

三、对公司的影响  

截止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市国资委及其一致行动人邵兴祥对富鼎凯龙出具了

承诺函，此承诺函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也不会对公司2016年度

的经营业绩造成影响。  

公司将继续遵循董事会既定的发展战略, 积极创造有利条件进一步完善产

业布局，寻找新的盈利增长点，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不断做强做大，为投资者

创造更大价值。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2月20日    

  

  

 




